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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土木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雖包括

建築物結構之規劃等業務，惟與結構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相較，仍

有繁簡廣狹之別，依技師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對於土木工程科技師

之執業範圍，關於建築物結構之部分，為適當之限制。由於土木與結構

工程均涉及公共安全，限由學有專精者執行其專長業務，是為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對人民工作權之保障，尚無牴觸。

行政院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以台六十七經字第八四九二號令及

考試院於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六七）考台秘一字第二四一四號令會

銜訂定「技師分科類別」及「技師分科類別執業範圍說明」，就結構工

程科之技師執業範圍特別訂明「在尚無適當數量之結構工程科技師開

業之前，建築物結構暫由開業之土木技師或建築技師負責辦理」，乃係

因應當時社會需要，特別訂明開業之土木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包括

建築物結構之研究、設計、分析、鑑定、評價、施工、監造及檢驗等原

屬結構工程科技師之業務，此為行政機關本於法律之授權就當時取得

土木工程科技師資格劃定之執業範圍，屬於一種暫時性措施。迨七十六

年十月二日始由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廢止。則經濟部等七部會署嗣後

以首揭令訂定「各科技師執業範圍」，於土木工程科執業範圍「備註」

欄下註明「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並於七

十六年十月二日以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

不受上列建築物結構高度之限制。」其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以後取得

土木工程科技師資格者，仍應受執業範圍規定之限制，要屬當然。

釋字第四一二號解釋（85.8.2.）

【解釋文】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六條授權考試院訂定施行細

則，考試院乃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一日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

務人員俸給法已於七十五年重新制定，並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於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五項明定將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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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限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以後之轉任人員，係為配合新制公務人

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並斟酌各種情況之差異所為之規定，尚未

違反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授權之意旨，與憲法有關工作權

之平等保障，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

平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

為不同之規範。法律就其所定事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

施行細則為合理必要之規定。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六條

授權考試院訂定施行細則，考試院本此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修正發布

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軍官士官具有任用資格而轉任公

務人員時得比敘之官等職等，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二條附

表一「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官等官階與公務人員職等對照表」之規定意旨

相符；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則係規定軍官及士官轉任公務人員時，依公

務人員俸給法或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比敘。以上均係就法律

所定軍職年資之事實上差異為必要之規定。嗣考試院於七十七年一月

十一日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已於七十五年重新制定，

並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施行，乃修正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

例施行細則第十條，除於第二項作文字修正外，並增訂第五項，明定將

其適用範圍限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以後之轉任人員，係為配合新制公

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並斟酌各種事實情況之差異所為之

規定，尚未違反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授權之意旨，與憲法

有關工作權之平等保障，亦無牴觸。

釋字第四一三號解釋（85.9.20.）

【解釋文】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

資條例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

釋字第四一三號解釋




